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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

慈发改审批〔2021〕373 号

2020-330282-78-01-141637

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同意慈溪市建筑垃圾资源化

处置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

慈溪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：

你局《关于要求审批慈溪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项目可

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》（慈综执〔2021〕39 号）及有关附件收悉。

本工程已经我局《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重新审批慈溪市建筑

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项目项目建议书的复函》（慈发改审批

〔2021〕359 号）批准，根据《慈溪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（慈政发〔2012〕76 号）等有关规定、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

原则同意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，具体函复如下：

一、工程编制依据

本工程根据《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》（CJJ/T 134-2019）、

《建筑废弃物再生工厂设计标准》（GBT 51322-2018）等规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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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编制。

二、工程选址、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

本工程位于新浦镇半掘浦以西，东临半掘浦现状道路，南临

慈溪开诚有机固废处理有限公司现状道路，西、北临海涂地，总

用地面积 55606 平方米。

工程先期场地治理 33.36 万立方米，在场地四周设置 GCL 垂

直防渗帷幕，开挖筛分原地块垃圾堆体，地块经环境质量监测合

格后新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一座，设计年处理普通建筑垃

圾 10 万吨、装修垃圾 63 万吨、废弃泥浆 70 万立方米。新增建

筑面积 25278 平方米，总计容面积 43980 平方米，建筑占地面积

21507 平方米，总构筑物占地面积 7491 平方米，绿化面积 19463

平方米，容积率 0.79，建筑密度 38.68%，绿地率 35%，设置大车

停车位 23 个，小车停车位 27 个。

三、工程招投标及建设工期

本工程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，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。

工程建设工期为 26 个月。

四、工程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

本工程投资估算 54018 万元，所需资金由市财政统筹安排解

决。

希接文后，抓紧办理有关手续，编制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报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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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1 年 12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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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财政局，审计局，自然资源规划局，住建局，水利局，统计局，

宁波生态环境局慈溪分局。

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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